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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0/2021_2022__E7_BA_A2_E

7_BD_91_EF_BC_9A_E8_c25_20424.htm 据《中国青年报》11

月9日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前一天的第五次全国刑事

审判工作会议上说：“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最严厉的

刑罚方法，适用死刑，必须慎之又慎。”“当前，我国废除

死刑的社会物质文化条件尚不具备。”他说，严格控制和慎

重适用死刑，凡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以减少死刑。 

前不久，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最近被成功引渡回国受

审，其贪污挪用的公款四亿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币近四十亿

元，为国内贪官之最，但是按照引渡的协议，只判了他12年

徒刑，而没有处以死刑，为贪官免死开了先河。我以为，对

于犯贪污受贿的人，可以缓杀或不杀，以利于反腐败。从“

安徽第一贪”到海南“中国金融第一案”到原贵州省委书记

、人大主任刘方仁、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等一系列大案要案

，相关主犯均以死缓或无期徒刑作为终审判决，他们涉案金

额少则几百万，多则数亿元人民币，而且多数贪官都有这样

一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如此巨额贪污犯罪，竟无一官

员被判死刑！近来，“贪多少才会走上断头台”在国人中引

发激烈议论。 去年《南风窗》的一篇题为《反腐：来自透明

国际的劝诫》，对“乱世用重典”的观点提出质疑。现在不

少领导干部和老百姓都认为，惩治腐败分子时刑罚越高越好

，死刑也在所不惜，有些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但是，杀了贪官，是不是就能够防止腐败呢？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重典似乎只是惩治了腐败，并没有起到防止腐败的作



用，并且给有些腐败案件留下了悬念，致使案件得不到侦破

。 举例来说，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被判处极刑，虽然大快人

心，极解心头恨，但是其在一边收受贿赂的同时，也在向某

些权势人物行贿，是谁在收受他的贿赂呢？至今没有公布，

这不能不说是广大群众的一种遗憾，更是纪检部门的一块心

病和遗憾，反腐败反的并不彻底。 杀贪官，是不是反腐败的

最好策略呢？我看未必。 腐败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现存制度

有漏洞，我们不能将制度的缺陷所造成的恶果由一个人来承

担，因为贪污受贿和腐败并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更多的是由

于经济转型时期制度不健全造成的。现在最重要的是加强制

度建设，亡羊补牢，而非提高刑罚，乱用重典。 另外，限制

死刑后，腐败会不会因此变得更加猖狂？我以为这种担心是

多余的，一方面制度失灵时，死刑也管不住贪污受贿，如贵

州省三任交通厅长“前腐后继”，尽管前面的腐败分子踏上

了不归路，但后来者还是照样贪污受贿搞腐败，前面的死刑

对他们并没有起到阻吓作用，就是证明。另一方面，实际经

验也表明，西方许多国家在废除死刑以后，腐败也并没有更

加猖狂。 还有，对于大贪官，其周围往往有不少小贪官，甚

至上面还有更大的贪官。从已经结案的大贪官案件中，几乎

都有一条“巨额财产来历不明”的罪状，少则几十万，几百

万，多则上千万。怎么会不明呢？正当收入全都有账可查，

“来历不明”不是贪来的，就是受贿来的。所谓“来历不明

”，无非是不想说，因为现行法律对来历为明的财产，无论

多少，最高只能判5年徒刑，从而减轻刑罚；或者不想说明来

历，企图顽抗到底，法院又没有查清楚，于是只好以“来历

不明”打发，法院实属无奈。受贿的记不清楚，或者没有交



待，行贿者却心知肚明。行贿本身就是犯罪。有的牵出案中

案，更被悬了起来。若是缓杀贪官，让活口多留一段时间，

或不杀，即使他们的巨额财产到最后也查不明来源，那些行

贿者肯定坐立不安，如坐针毡，活得胆颤心惊。相反，一旦

迅速杀了贪官这个受贿者，行贿受贿案件的链条立即断掉，

行贿人立即便可以大大地松下气来，不必担心，甚至心中暗

笑窃喜，因为法院替他们去掉了后顾之忧。把他给杀了，原

本那些受贿的上司应该忐忑不安，只要有见不得人的内幕，

就会是害怕。惟一的希望，就是快快地杀掉他，使之死无对

证，不再害怕会被供出来。若是留有活口，他当时不说，难

保他今后不说，难保受贿者下台之后不说，让被查处的贪官

多活一天，未被查处的行贿者和受贿者受到查处的危险性就

多一天。从速杀了，行贿和受贿者悬着的心立即就可以放下

来。 杀贪官，用意之一就是杀鸡儆猴。现在，杀掉的贪官不

可说不多不大，成克杰、胡长清、王怀忠等，但是别的贪官

还是照样贪污受贿，没有起到预想的警示作用。只有贪官的

把柄还在别人手里，这人又被查处抓进了牢房，蹲在监狱里

交待问题，他们才会害怕，才会惊慌，一失措就会露把柄。

这时候，留活口的威慑力就比杀掉要大得多。 贪官没有人命

案，所以不宜用死刑。不杀贪官，留有活口，总可以再查出

一些行贿者或受贿者，扩大反腐败战果，使漏网之鱼尽量减

少，为国家挽回更多的损失。如“中国第一秘”案的李真，

不是速杀，而是缓杀，就查出了中纪委的一个副组长和更多

受贿之人，使漏网之鱼大大减少，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应该吸

取和借鉴。杀贪官，只是惩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如果只

重杀，而不重防，那么就是本末倒置，是舍本逐末，是不可



取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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